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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用冷量激励申报指引

一、申报条件
（一）完成计量控制系统建设且验收通过。
（二）按冷量计量表向终端用户计收冷费。
（三）用冷项目用户按冷量计量表向实际用冷用户计收冷费时，收费标准应与集中供冷供应系统运营方收费标准一致，公共区域分摊和系统损耗可公平合理分摊。
二、申报程序
（一）项目申报
针对完成冷量计量数据接入合作区能源数据管理平台且向终端用户按冷量表计量收费的项目，可进行项目申报。申报材料清单如下：
1.集中供冷用户侧终端用冷量激励申报书（模板详见附件3-1）；
2.申报承诺书（模板详见附件3-2）；
3.企业营业执照、事业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或民政部门颁发的登记证书复印件；
4.申报项目运维管理方资格证明（与申报项目不动产产权人签订的包含集中供冷用户侧系统运维管理内容的相关合同复印件）及申报项目不动产产权证明文件复印件；
5.申报项目集中供冷运维管理方同意申报人申请激励资金的授权书（申报方为授权第三方时）；
6.企业信用报告；
7.与供冷供热单位签订的供冷供热服务合同复印件；
8.申报项目用户侧终端用户收费计费标准；
9.项目节能星级评定证明材料；
10.获取激励资金的银行卡复印件（用正楷书写用户名、卡号、开户行）；
11.其他相关材料。
（二）项目审查与公示
合作区商事服务局组织评审专家组通过资料审查、现场查勘等方式，对申报项目进行评估审查，并出具审查结论书面通知申请单位。
合作区商事服务局将在合作区官网公示获得激励项目的名单和激励标准，公示期不少于3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或者经调查异议不成立的，合作区商事服务局将向用冷用户及终端用冷用户下发终端用冷量激励通知，并由用冷用户向终端用冷用户进行公示（模板详见附件3-3）；自公示期满次月起，用冷用户应按照激励后的终端用冷单价向终端用冷用户收取冷费。合作区商事服务局根据相关激励标准和项目实际用冷量按季度进行激励资金拨付。
（三）资金拨付
合作区商事服务局根据相关激励标准和项目实际用冷量按季度进行激励资金拨付。
三、其他
1.同一项目同一时期内所有实际用冷用户激励标准相同；
2.项目产权方或运营管理方自身办公室等区域的用冷量可享受终端用冷量激励；
3.公共区域用冷量和系统损耗冷量向终端用冷用户公平合理分摊时，只能作用冷量分摊，可享受终端用冷量激励，不得作为或变相作为物业管理、人员管理、设备维护等费用进行分摊。同一时期内所有终端用冷用户冷量计量表的用冷量和用冷量分摊之和不得大于项目总用冷量；
4.公共区域用冷量和系统损耗冷量由项目产权方或运营管理方承担的，需向终端用冷用户公示不单独收取，也未在其他费用中包含公共区域用冷量和系统损耗冷量的费用后，可享受此部分用冷的终端用冷量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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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项目终端用冷量激励公示


附件3-1

集中供冷用户侧终端用冷量激励申报书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商事服务局：
本单位项目的用冷用户（合同主体）名称为              ，
            ，项目供冷表用户编号为         ，本次申请集中供冷项目用户侧终端用冷量激励资金。
按《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集中供冷项目用户侧节能改造若干措施》标准，本项目冷量计量数据接入合作区能源数据管理平台已超过12个月，项目节能星级评定为   星级，拟申请激励标准为    元/KWH。



（企业名称）      
（盖章）        
 2024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


附件3-2

申报承诺书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商事服务局：
本单位项目的用冷用户（合同主体）名称为              ，
            ，项目供冷表用户编号为         ，本次申请集中供冷项目用户侧终端用冷量激励资金。
本单位承诺，本单位向合作区商事服务局所提供的申报材料（如有资料补充以补充材料为准）真实无误，如有虚假，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申报成功，本单位承诺向终端用冷用户公示激励标准及享受激励后的用冷单价。自公示期满次月起，按照激励后的终端用冷单价向终端用冷用户收取冷费，确保激励资金全额传递至终端用冷用户，并接受合作区商事服务局对激励资金及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管理，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对申报项目的检查、监管及验收工作。


                         （企业名称）      
                          （盖章）        
                       2024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


附件3-3

项目终端用冷量激励公示

尊敬的终端用冷用户：
根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集中供冷项目用户侧节能改造若干措施》的规定，我司已完成了本项目用户侧终端用冷量激励申报和审查流程，并获得了合作区商事服务局的批准。现将激励项目的相关事宜向您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具体内容如下：
1.本项目内终端用冷用户享受的激励标准：   元/KWH，激励后的冷费单价标准为   元/KWH，自     年   月起将按此标准向您收取冷费。
2.本项目公共区域用冷量和系统损耗冷量已按                
方式分摊至您用冷量中，详见      账。
2.本项目公共区域用冷量和系统损耗冷量我司自行承担的，将不向您收取，也未包含在其他费用中。
如您对本激励项目的公示内容有任何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合作区商事服务局或我司提出意见。我们将对您的异议进行调查，并在调查结束后及时反馈结果。
合作区商事服务局联系电话：0756-8842799
我司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企业名称）      
                          （盖章）        
                       2025年   月   日    
1

